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9)渝0230民初6462号

原告：陈太荣，男，1960年3月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丰都县名山街道花园街67号1单元3-1，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6003062976。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道柏，重庆森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丰都支行，住所地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平都大道东段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0908786111T。
负责人：丁文典，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劲松，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谊，重庆天宇三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曾蜀霞，女，1974年8月2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沙坪坝区凤天大道95号附2号1-3，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7408270049。
原告陈太荣与被告曾蜀霞、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丰都支行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2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太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彭道柏、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丰都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劲松及李谊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曾蜀霞经本院合法传唤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太荣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对原告所有的重庆市丰都县名山街道花园街56号附13号（房屋产权证号306房地证2008字第06139）房屋不予执行，并解除对上述房屋的查封，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2004年9月3日，李永川（乙方）与丰都新城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湛红兵，甲方）签订了《集资建房合同》，合同载明甲方对市场内的部分门面和设施拆除重建，乙方集资房为新城农贸市场从上往下数第2个门面，面积33平方米，合同约定价款99000元，合同签订时交总价款的95%即94050元，其余款项在交付房屋时付清，合同签订后，李永川支付了购房款87780元。2012年4月25日，李永川与陈太荣签订《房屋买卖协议》，约定将56号附2号，卖给陈太荣，价款260000元，房款一次性付清，2005年4月湛红兵将房屋交付李永川使用，2012年4月25日李永川将房屋交付陈太荣占有、使用、收益至今。后因湛红兵将房屋抵押给第三人，以致被丰都县人民法院执行，执行过程中原告提出执行异议，后被驳回请求，为此原告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丰都支行辩称（以下简称丰都支行），本案争议的门面房系曾蜀霞所有，曾蜀霞在向本被告贷款过程中，已将房屋抵押给本被告，抵押合同及贷款合同已经判决认定为有效合同，本被告享有优先受偿权，为此人民法院的执行正确，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曾蜀霞未作答辩。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1996年7月，丰都县城乡建设综合开发公司与原丰都县国土局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取得丰都县新城小区一号组团土地编号025号、面积3000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用于建设农贸市场项目。丰都县城乡建设综合开发公司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当月，与丰都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转让合同》，将上述3000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给丰都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丰都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01年5月取得该土地使用权证（丰国用名山[2001]字004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2002年3月19日，该工商局与湛红兵签订《竞买协议书》，将丰国用名山[2001]字004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标明的土地使用权转让给湛红兵，后通过变更登记，湛红兵于2003年10月取得上述土地的部分使用权，土地使用权证号为丰国用名山[2003]字942号，并取得丰都县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颁发的306字第007737房权证，该证载明，房屋坐落于丰都县名山镇花园街56号，1-82号房在1-2层，建筑面积999.17平方米，摊位1-6号在2层，建筑面积269.24平方米。2003年10月24日，湛红兵与中国建设银行丰都支行签订《重庆市房地产抵押合同》，以位于丰都县名山镇花园路56号，土地权证号为丰国用（2003）名山第942号，房权证号306字第007737号的商业用房，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都支行发放贷款860万元作抵押担保。2005年11月18日，重庆市渝中区公证处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都支行与湛红兵之间及担保贷款的偿还事宜签订的《协议书》进行公证，并作出（2005）渝中证字3561号《公证书》，2005年11月18日前已经抵押登记的坐落于丰都县名山镇花园街56号，1-82号房在1-2层（建筑面积999.17平方米，摊位1-6号在2层，建筑面积269.24平方米）拆除改修重建已完工。2006年9月8日，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6）渝三中民执字第11-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被执行人湛红兵所有的位于丰都县名山镇花园街56号（农贸市场）1-82号（土地面积使用999.17平方米），摊位1-6号（269.24平方米）产权归申请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都支行所有，双方当事人依据本裁定到国土、房管部门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2007年6月12日，丰都县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进行了变更登记，将湛红兵抵押的土地使用权证号为丰国用名山[2003]字942号，306字第007737房权证载明的土地使用权，房屋使用权人登记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都支行，证号为306房地证2007字第043951号房地产权证。2008年11月27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都支行与曾蜀霞签订《重庆市丰都县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将抵债取得的房地产转让给曾蜀霞。2008年12月4日，丰都县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进行了变更登记，曾蜀霞取得了原306房地证2007字第043951号房地产权证载明的权利和变更后的房地产权证，证号为：306房地证2008字第06139号房地产权证。2012年11月15日，曾蜀霞与丰都支行签订《重庆市房地产抵押合同》，以306房地证2008字第06139号房地产权证载明的房地产权为借款人秦琼兰向丰都支行借款500万元作抵押担保，并办理了抵押登记。后因秦琼兰未按约定偿还丰都支行借款，丰都支行于2015年向本院起诉，请求判令曾蜀霞、秦琼兰偿还借款500万元及利息，并对抵押房地产享有优先受偿权，2015年9月10日，本院作出（2015）丰法民初字第02078号判决书，判决，秦琼兰偿还本金500万元及利息；丰都支行对曾蜀霞所有的坐落于丰都县名山街道（原丰都县名山镇）花园街56号的商业用房屋1-2层（证号：306房地证2008字第06139号）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该判决生效后，丰都支行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裁定将曾蜀霞所有的丰都县名山街道（原丰都县名山镇）花园街56号的商业用房屋1-2层予以查封，并裁定评估、拍卖该房屋，2019年11月4日，案外人陈太荣向本院提出执行异议，请求中止执行对属于该房屋的56号门面部分。2019年11月18日，本院作出（2019）渝0230执异56号裁定书，裁定驳回案外人陈太荣的异议请求。
另查明，2004年9月3日，李永川（乙方）与丰都新城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湛红兵，甲方）签订了《集资建房合同》，合同载明甲方对市场内的部分门面和设施拆除重建，乙方集资房为新城农贸市场从上往下数第2个门面，面积33平方米，合同约定价款99000元，合同签订时交总价款的95%即94050元，其余款项在交付房屋时付清，合同签订后，李永川于2004年4月25日，2004年9月4日两次支付了购房款计87780元。2012年4月25日李永川将上述门面以260000元的价款转卖给陈太荣。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2015）丰法民初字第02078号判决书、（2015）丰法民执字第00912-1号执行裁定书、（2019）渝0230执异56号裁定书、《集资建房合同》、收条、《抵押合同》（2份，抵押人湛红兵、曾蜀霞各一份）、《房权证306字第007737号》、丰都县房地产面积测算报告书、《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丰都县城乡建设综合开发公司国有建设用地转让合同》、《竞买协议书》、《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房地产买卖合同》、《公正书》等证据，并经庭审举证，质证，核证，认证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原被告争议的焦点是：一、本案不动产权变动是否合法的问题；二、房屋买卖合同的买受人享有的债权与抵押权人享有的抵押权哪一个具有优先性等问题。
1、 物权变动是否合法的问题。1996年7月，丰都县城乡建设综合开发公司与原丰都县国土局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经过登记取得丰都县新城小区一号组团土地编号025号、面积3000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符合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为此丰都县城乡建设综合开发公司是上述土地的使用权人，后该公司将面积300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转让给丰都县工商局也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后该工商局将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再有偿转让湛红兵，同理也符合法律规定。2003年10月24日，湛红兵与中国建设银行丰都支行签订《重庆市房地产抵押合同》，以自己所有的或具有使用权的，位于丰都县名山镇花园路56号，土地权证号为丰国用（2003）名山第942号，房权证号306字第007737号的房地产权（丰都县名山镇花园路56号（农贸市场）1-82号，1-2层，土地使用面积999.17平方米），摊位1-6号（269.24平方米）产权，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都支行发放贷款860万元作抵押担保，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四、第三十六条第一、二款、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第一款、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的规定，该抵押合同具有法律效力，抵押合同设定的抵押权已经相关部门登记，为此抵押权有效成立，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都支行享有设定内容的抵押权，并且具有对世的法律效力。后由于湛红兵没有按照约定偿还借款，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都支行协商以抵押的房地产权折价抵消债务，并将抵押的房地产权变更登记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都支行所有，不违背法律规定，属于实现抵押权的方式，依法具有法律效力。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都支行在相关部门办理变更登记后，依法取得房地产的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对于该不动产权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都支行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依法转让的权利，该权利具有排他的对世效力。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都支行在取得变更登记后的房地产权证后，有偿转让给曾蜀霞，并将不动产权权利人通过有关部门变更登记为曾蜀霞，符合法律规定，曾蜀霞依法取得以上房地产权。曾蜀霞对有偿取得的房地产权依法用于秦琼兰向丰都支行的借款担保抵押，签订抵押合同，进行抵押登记，丰都支行取得抵押权，后因秦琼兰未按照约定偿还借款，丰都支行诉至本院，本院判令丰都支行对曾蜀霞所有的坐落于丰都县名山街道（原丰都县名山镇）花园街56号的商业用房屋1-2层（证号：306房地证2008字第06139号）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符合法律规定，应当进行肯定性评价。判决生效后本院根据丰都支行申请，进行执行，也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
2、 [bookmark: _GoBack]房屋买卖合同的买受人享有的债权与抵押权人享有的抵押权哪一个具有优先性等问题。陈太荣与李永川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根据合同约定和合同相对性原则，陈太荣仅对李永川享有债权请求权，这个债权主要体现在房屋交付，房屋产权变更登记等请求权，对于合同之外的第三人没有合同约定的债权请求权，同时该合同请求权，依法不具有排他性，当债权与物权发生冲突时，依法物权具有优先的法律效力。曾蜀霞对有偿取得的房地产权依法用于秦琼兰向丰都支行的借款担保抵押，签订抵押合同，进行抵押登记，丰都支行取得抵押权，该抵押权属于不动产所有权和使用权依法行使而产生的物权，具有排他对世的法律效力，与陈太荣所享有的合同债权比较，丰都支行取得的抵押权具有优先的法律效力，应当优先实现。丰都支行向本院申请执行生效判决载明的抵押房地产，本院依法裁定执行抵押的房地产，正是依法优先实现抵押权，为此，陈太荣请求不予执行的请求不予支持。另陈太荣认为丰都支行未尽审查义务，曾蜀霞有窜通他人损害自己利益的行为，对此并没有举示相关证据，其主张事实依法不能成立。抵押登记载明的，建造中的房屋抵押的，抵押权依法仍然有效成立，属于抵押范围内的财产。再有本案属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对于相关的借款纠纷案件的判决不属于同类型不具有类案的参照性，如认为（2015）丰法民初字第02078号判决书等存在事实认定和判决错误，可另案依法提起撤销等诉，但不属于本案审理范畴，本案不予审理。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四、第三十六条第一、二款、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第一款、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九条、第十四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百八十条、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一百九十条、第一百九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陈太荣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275元，由原告陈太荣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余孝安
    人民陪审员  肖明发
    人民陪审员  余晓阳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石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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